
 

 

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研究發展會議設置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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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本校為整合研究資源，推動校內外跨領域學術研究及國際合作交流，期

以獎勵、輔助及交流等措施，強化學術研究環境與品質水準，特依據本

校組織規程訂定「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研究發展會議(以下

簡稱本會議)設置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本會議任務如下： 

一、 研擬整合各學術領域研究發展方向及策略性規劃事宜。 

二、 研擬推動各學術研究領域國內外合作交流及資源互補事宜。 

三、 研擬策劃政府卓越計畫、國家型計畫、科專計畫、研究型大學等

重大專案計畫之因應策略事宜。 

四、 研擬提供本校講座遴聘諮商事宜。 

第三條 本會議以研發長、各學院院長、研發處中心主任、各系所主管、全人教

育中心主任及教師代表 2-5人組織之。研發長為主席，討論全校研究發

展事項。教師代表由校長遴聘，任期二年。本會議主席由研發長擔任，

綜理並推動會議決議事項。 

第四條 本會議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 

第五條 本會議得視任務需要設置功能小組，由主席自委員中指定 2-3 人組成。 

第六條 本會議得視實際需要邀請相關單位人員列席或提供資料。 

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